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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实践中看，劳动合同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基于对

杭州市农民工的专项调查发现，近 60%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导致他们的

权益常常受到严重侵犯。新的劳动合同法有利于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保护，在

执行中应以农民工为重点关注对象，采取措施尽快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的普遍签

订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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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践中看，劳动合同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农民工由于各种

原因在劳动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尤其需要运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但直到目前为止，广大农民工并未能充分依靠劳动合同这一有效武器。

2008 年开始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建立新型农民工劳动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在推广和执行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  

  一、农民工劳动合同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1、 调查组织  

  从全国情况来看，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还不高，还没有达

到普遍覆盖的程度，其内在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本研究拟以杭州市为例来具体分

析这一劳动管理现象。杭州市农民工人数超过 137 万，成为该市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尽管人数众多，农民工仍然是杭州市各类人群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

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苦、脏、累、险等工作，但他们的公民权利得不到真正体现，

劳动保障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劳动合同问题时时在困扰着他们。[1]  

  我们选择的调查地点在杭州市及所属市县内多个火车站、汽车站、市区、开

发区、街道、工地等，调查了 300 多名农民工，有效表格 286 份。考虑到农民工

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调查方式是当面访谈式；最后运用 SPSS 软件对相关数据从

不同角度挖掘分析，以期从中发现杭州市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基本情况以及与

相关因素的关联性等。  

  2、 杭州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调查  

  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比例。在对农民工是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调查

情况来看，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 40.6%，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 58.6%，

对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不清楚的农民工占 0.7%。  

  ⑵ 农民工所在行业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关系。  

表 1 所在行业类型与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关系  

行业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是    否    不清楚  

餐饮业    12.5%    87.5%    0.0%  

家政服务    20.0%    80.0%    0.0%  

建筑业    10.8%    89.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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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业    56.5%    42.2%    1.3% 

其他行业    32.1%    67.9%    0.0%  
无固定职业    66.7%    33.3%    0.0%  
注：表中“无固定职业”是指在近五年间多次频繁变换职业者  
  运用相关的交叉列联表来分析发现，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较好的行业有加工制造业，其中

的 56.5%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工伤事故风险高的行业如建筑业却有 89.2%农民工没

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似然比卡方概率 p 为 0.000<0.05，应拒绝零假设，结论是农民工是

否签订劳动合同与企业所在行业有关。  
  ⑶单位性质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关系。  
表 2 农民工所在单位性质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交叉分析表  
单位性质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全部  
        是    否    不清楚      
民营    单位数    31    35    0    66  
    占民营企业百分比    47.0%    53.0%    0.0%    100.0%  
包工头    单位数    1    48    1    50  
    占包工头企业百分比    2.0%    96.0%    2.0%    100.0%  
个体    单位数    14    51    0    65  
    占个体企业百分比    21.5%    78.5%    0.0%    100.0%  
合资    单位数    8    3    0    11  
    占合资企业百分比    72.7%    27.3%    0.0%    100.0%  
外资    单位数    42    7    1    50  
    占外资企业百分比    84.0%    14.0%    2.0%    100.0% 
国有    单位数    7    11    0    18  
      占国有企业百分比    38.9%    61.1%    0.0%    100.0%  
    总数    103    155    2    260  
     占所有企业百分比    39.6%    59.6%    0.8%    100.0%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较好的单位性质为外资企业，84.0%的外资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位

居第一，其次为合资企业，72.7%的合资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位居第二，接下来是民营企

业和国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较差的单位性质为包工头，只有 2%的签订了劳动合同。

似然比卡方概率 p 为 0.000<0.05，应拒绝零假设，可确认，农民工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其

所在就业的单位性质有关。  
  ⑷单位人数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关系。被调查的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中，人数在 6000
以上的企业只有 4 个，企业与农民工与签订合同的比例为 100%，2000-6000 人的企业签订

合同的企业比例为 65%左右，少于 2000 人的企业签订合同的比例为 36.7%。由于被调查的

农民工中大部分在人数少于 2000 人的企业工作，而杭州市中绝大多数企业属 2000 人以下企

业，所以在此特对其进行重点分析。初步发现，在人数少于 2000 人的企业中，随着企业人

数增多，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合同的比例呈递增趋势。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人数的增长，签定劳动合同的企业百分比呈上涨趋势，如

200 人以下企业中仅有 21.9%的签定了劳动合同，在 201-400 人企业中有 46.2%的签定了劳

动合同，在 401-600 人企业中有 61.1%的签定了劳动合同，在 601-800 人企业中有 83.3%的

签定了劳动合同，在 1001-1200 人企业中有 100%的签定了劳动合同，特殊的情况是在

801-1000 人的企业中有 77.3%的签定了劳动合同，以及在 1401-1600 人和 1601-1800 人两个

分组中，分别有 50.0%和 66.7%签定了劳动合同。似然比卡方概率 p 为 0.000<0.05,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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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人以下员工的企业的农民工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其所在就业的单位人数规模有关。  
  二、农民工劳动合同问题和新劳动合同法  
  1、 农民工劳动合同覆盖面不广带来的不良后果  
  从调查情况看，杭州市农民工与所在单位之间缺乏劳动合同约束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

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方面的合法权益。仅根据我们的调查就可以发现：  
  ⑴在没有劳动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受到明显影响。在杭农民工变换

职业的频率是比较高，从对具有 5 年以上打工经历的农民工的调查来看，他们在近五年中平

均变换了 4.64 个工作岗位。大量的农民工无序流动也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  
  ⑵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的。例如，在各行业中，加

工制造业签订劳动合同比例较高，背景是该行业对岗位技术要求较高，企业希望留住员工，

而在技能要求不高、劳力需求不稳定的建筑业签订比例则较低。  
  ⑶由于劳动合同签订比例低且执行情况差，杭州市只有 22.6%的农民工基本按照每周工

作八小时的工时安排，其他农民工都在不同程度上超时工作。我们调查发现在杭州市有

76.4%农民工超过法定工时，即不同程度地违反了劳动法关于每周工作不得超过四十四小时

的规定。甚至有 13.1%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 12 小时、每周工作 7 天，每周总工时达 84 小

时或以上。同时，农民工超时工作也不能在工资收入上得到充分的补偿。  
  ⑷农民工职业伤害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管理，企业有逃避责任之嫌。由于劳动合同签订比

例低，在调查到的农民工中，有 28.3%的参加了工伤保险，有 70%多的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从分行业情况看，建筑业参加的比例最低。从杭州市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

来看，参保比例最高的有餐饮业等行业，有 37.5%及以上，而职业伤害风险最高的建筑业的

参保比例却只有 22.4%。出现了风险与保障成反比的情况，这是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的根本

初衷的，将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推向独自承担可能的工伤和职业病的风险之中。  
  另外，由于不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在按时足额领取工资、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

障安全生产、寻求法律服务等问题上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这在其它相关研究中都揭示得

相当充分。[2]  
  2 、新的劳动合同法条款有利于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  
  首先，劳动合同法有利于农民工争取到长期稳定的就业权。从实践来看，普遍不签订劳

动合同的情况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劳动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

农民工职业生涯的稳定发展，农民工不得不频繁变换工作单位，家庭收入得不到基本保障，

也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后，用人单位如果不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可能

会被要求向农民工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其次，农民工工资支付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保险成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企业要按时

支付农民工工资，足额交纳农民工相关社保费用，保证农民工在付出辛勤劳动后，不再没有

钱吃饭，不再没有钱看病，可以体会到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

者工资的，可能会被要求加付赔偿金。  
  第三，该法明确了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在合同签订中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

况。因为农民工群体与其他劳动者群体相比较而言，最经常遭遇恶劣的工作条件、严重的职

业危害、危险的安全生产状况和过分低下的且没有支付保证的劳动报酬待遇。[3] 
 第四，农民工拥有正当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当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当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法损害农民工权益等情形时，当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

农民工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

者人身安全的，农民工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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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农民工拥有正当的不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该法规定在法定情况下用人单位不

得与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这些情形主要有：农民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且未进行离岗

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农民工在本单位患职业

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的；女性农民工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等等。  
  三、思考与建议  
  在全国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和全面推进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工作中，我们认为，总的方

针应该是：农民工是当前推进劳动合同法的重点关注对象，有关各方应将最大量的资源用于

农民工身上；在选择重点实施的行业中，首先要优先以农民工密集的苦、脏、累、险的行业

作为突破口。  
  对政府相关部门而言，要努力宣传新劳动合同法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建设和谐社会战

略的重要内容，为建立新型农民工劳动关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从长远看来，加强劳动合同

规范管理不仅不会对投资环境造成影响，反而会提升和优化地方投资环境。  
  对各级司法部门而言，要保障其得到有效的执行。社会各界对此法能否在现行状况得到

有效的全面实施还存在广泛的疑虑，农民工群体尤为担心该法又成为一部难以真正落实的法

规。在司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困难处境，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发挥劳动合同法

的救济功能。[4]  
  对广大农民工，要与所在企业积极沟通，认真阅读理解劳动合同条款，慎重考虑再行签

订。签订后，一方面，要据此积极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承担自己对企业

的责任。  
  对广大企业而言，要认识到规范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企业社会

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具有向心力的劳动者队伍是企业

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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